
台灣省台南縣選舉委員會第一七四次委員會議紀錄  

一、開會時間：九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  

二、開會地點：本會會議室  

三、主  持  人：蘇主任委員煥智           記錄：林麗蘭  

四、出席委員：陳昆和  孫重輝  李國堂  程英傑  邱碧玉  蔡崑雄  

施海樹  蔡爾翰  蔡瑞頒  

五、主席致詞：  

   各位委員、總幹事、副總幹事、各位同仁大家好，首先

歡迎各新任委員的加入，本次總統、副總統選舉競爭激烈，

相關選務工作相對繁重，尤其於驗票期間，警察及同仁辛

苦看顧選票，未發生失誤，本人予以肯定，另選舉工作期

間本會各委員、同仁都非常辛苦，感謝大家協助使選務工

作可圓滿完成，再次謝謝大家。 

六、上級重要來文及工作報告： 

（一）上級重要來文 (略 ) 

（二）工作報告：第一、四組工作報告，詳如附件。 

七、提案討論： 

（一）案由：擬具「台南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六屆立法委員

選舉選務工作進度表」乙種，敬請審議。 

     議決：照案通過。 

（二）案由：擬具「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台南縣選務工作

要點」（草案）乙種，敬請審議。 

議決：除第五十八條部分內容依台灣省選舉委員會來 

函之規定自動修正外，餘條文照案通過。 

（三）案由：本會辦理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，本縣三十一

鄉鎮市五三三村里，擬設置八八三個投（開）票所，

提請審議。 

議決：照案通過。 



八、臨時動議及交換意見： 

蔡委員瑞頒：關於本縣永康市增加七個投（開）票所，全

縣計增加二十個投（開）票所，監察小組委員是否足

夠。 

何召集人文男說明：有關區域增加投（開）票所，依規定

將由原小組成員調配人力支援，無法增加員額配置，

但考量選舉工作的實際需要，蔡委員的提議非常好，

本人將於九月三十日中央選舉委員會會議，建請中央

同意本縣增加監察小組委員。 

蔡委員爾翰：本次總統副總統選舉，部分選務工作同仁因

個人疏忽導致引起各項爭端，為利選務工作進行，本

次立委選舉，應請各投開票所選務人員嚴格執行選務

工作，以免發生不必要紛爭。另應要求警察人員嚴格

執行取締選舉投開票所三十公尺內，各政黨候選人員

拉票行為，以維護選舉之公平性。 

孫委員重輝：蔡委員提議事項，請各位同仁於安排選務講

習時，特別向各鄉鎮市選務同仁強調，以便選務工作

更順利推行。 

九、散會：下午十五時二十分 
 


